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文件 

 

教通〔2021〕5 号 
 

关于执行《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体育特长生培

养及学籍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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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二级教学单位：

� 学校《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体育特长生培养及学籍管理办

法》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体育特长生

培养及学籍管理办法（修订）》公布，请按照修订后的管理办法 做好

相关工作。

� 本规定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原《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特长生培养及学籍管理办法（试行）》（成航院发〔2017〕112 

号）同时废止。其他有关文件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 

准。 

 

附件：《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体育特长生培养及学籍管理办法

（修订）》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2021 年 03 月 01 日     



附件：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特长生培养及学籍管理办法 

（修订）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学生体育工作，提高学生运动水

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依据《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分制学籍

管理实施细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体育特长生是指由高职单独招生考试的体育特长招生

计划录取的学生。 

  第三条 入学后经选拔进入学校运动队，积极参加运动训练、

体育比赛和相关活动，且表现良好的体育特长生的培养及学籍管理

按照本办法执行。未进入学校运动队或中途退出者，按普通学生管

理。 

第四条 体育特长生由其所在二级学院和基础教学部联合培

养，根据体育特长生的特点和实际情况严格管理，培养他们良好学

风，激励他们勤奋学习，刻苦训练，为校争光。 

第五条 体育特长生的日常训练、比赛组织及相关管理由基础

教学部负责，且日常训练尽可能不占用体育特长生的上课时间，若

确因项目特点及场地（如足球）等因素致使训练安排影响上课，则

需由基础教学部办理详细的请假申请并由教务处签字审批后生效。  



第六条 体育特长生的人才培养方案由其所在二级学院根据专

业人才培养目标，结合体育特长生实际制定。 

第七条 体育特长生参加学校组织的运动训练、体育比赛获奖

可折算为课程学分。 

（一）运动训练学分折算 

1.教练组根据训练出勤率和训练态度、训练质量提出计分建

议，经基础教学部审核后报教务处审批，按训练总学时 54—162对

应计 2-6 学分/学期。  

2.在校期间运动训练学分累计使用不超过 30 学分。 

（二）体育比赛获奖学分折算 

1.参加省教育厅、高职体协举办的比赛，获得省级比赛第 1名

（或一等奖）计 6 学分，第 2～4名（或二等奖）计 5 学分，第

5～8名（或三等奖）计 4 学分。 

2.参加教育部、大体协举办的国家级及以上比赛，获得比赛第

1 名（或一等奖）计 10学分，第 2～4名（或二等奖）计 8学分，

第 5～8名（或三等奖）计 6学分。 

3.同一系列的比赛取最高奖，不重复累计。 

4.在校期间体育比赛获奖学分累计使用不超过 20学分。 

第八条 运动训练和体育比赛获奖折算学分由基础教学部每学

期期末报相关二级学院审核后报教务处备案。 



第九条 可通过参加运动训练或体育竞赛获奖认定的学分，置

换部分公共基础课（思政类课程除外）、选修课和经二级学院同意

的相关课程学分。 

第十条 体育特长生因参加运动训练或体育比赛无法完成课程

学习，可申请办理免听不免考手续。每学期免听不免考课程不超过

2 门。 

第十一条 基础教学部每学期开学前向相关二级学院和教务处

提交体育特长生运动训练及体育比赛计划，并严格考勤，一次运动

训练或体育比赛计 2 学时。   

1.一学期内体育特长生运动训练累计缺课（含病、事假、旷课

等）达到运动训练总学时三分之一及以上的，不能获得运动训练学

分。 

2.体育特长生无故不参加运动训练或体育比赛的，作旷课处

理，一学期累计旷课达到 10 课时及以上                                                                                                                                                                                                                                                                                                                                                                                                                                                                                                                                                                                                                                                                                                                                                                                                                                                                                                                                                                                                                                                                                                                                                                                                                                                                                                                                                                                                                                                                                                                                                                                                                                                                                                                                                                                                                                                                                                                                                                                                                                                                                                                                                                                                                                                                                 

的，将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直至作退学处理。达到 20课时及以

上的，除纪律处分外，还将取消其体育特长生资格。   

第十二条 每学期期末，基础教学部对本学期体育特长生的运

动训练、比赛获奖等情况进行统计和公示，接受监督，并将相关公

示材料及体育特长生拟置换课程学分清单报教务处审批，教务处审

核通过后在下学期初重修工作开始前完成学分认证和置换工作。

另，每年六月份可以为应届毕业体育特长生单独办理一次上述事

宜。 



体育特长生在校期间取得的运动训练、比赛获奖学分，存入体

育特长生学分银行，用完即止。 

第十三条 体育特长生获得的课程学分与置换课程学分累计，

达到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毕业学分要求，方能毕业。 

第十四条 非高职单独招生考试的体育特长招生计划录取的学

生，入学后经选拔进入学校运动队，表现优秀的，可参照本办法执

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